附件3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2025年兽医社会化服务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依据区财政局文件批示，下拨我镇3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核心环节，如动物检疫、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等。绩效目标：用于支持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核心环节，如动物检疫、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等，为养殖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绩效指标：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11个。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依据区财政局文件批示，下拨我镇3万元财政资金，资金到位率100%，用于支持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核心环节，如动物检疫、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等。具体服务内容包括：做好服务区域内散养户和大户的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工作，牲畜及时加挂耳标，指导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并协助做好“先打后补”申报工作；逐户记录免疫注射情况，建立村级免疫档案，及时上报防疫报表；储备防疫物资并做好疫苗空瓶等废弃物回收及无害化处理；协助开展疫情监测、抗体监测、病原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及采样工作；做好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排查、报告及应急处置；处理免疫副反应及纠纷；协助官方兽医做好产地检疫；协助兽药饲料投入品监管、畜牧业安全生产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协助畜牧业生产统计及其他相关工作。资金拨付流程规范，拨付时效符合合同规定要求，所有资金均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拨付。资金使用严格遵循专款专用原则，支出手续完备，原始凭证齐全，经核查未发现任何挤占挪用、超范围支出等违规情况。资金使用方向与预算申报用途完全一致，全部用于兽医社会化服务，资金使用合规性达到100%。
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中央财政资金3万元已依据区财政局文件批示要求，按时足额拨付，拨付流程符合财政资金管理相关规定，未发现违规操作。资金全部用于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核心环节（动物检疫、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等），未出现截留、挪用或超范围使用现象。项目主管部门及责任人严格履行支出审核与监督职责，定期跟踪资金使用进度，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保障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2025年兽医社会化服务资金设定的预算绩效目标，我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目标认真制定了工作计划并密切关注相关工作的实施。通过自评工作可以发现，我单位能够严格按照设定的预算绩效目标有序执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无偏差情况。

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动物检疫疫苗接种数量≥10头，达成预期目标。

（2）质量指标。资金支出合规性符合财经法规和制度，达成预期目标。

（3）时效指标。资金完成时间：符合项目规定；资金拨付及时性按规定时间拨付，达成预期指标。

（4）成本指标。该项目2025年年初预算数3万元，全年执行数3万元，预算执行率达到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通过构建主体多元、供给充足的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升兽医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促进畜牧业养殖高质量发展，拓宽收入来源。但部分环节衔接尚需磨合，人均免疫成本压降效果未完全达到预期，自评得分4分（满分5分）。下一步将持续优化购买服务流程，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养殖户稳定增收。
（2）社会效益。通过优化兽医社会化服务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扶持引导作用，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兽医服务的意愿和活力，引导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兽医社会化服务供给和服务需求有效对接。但基层防疫人员培训覆盖面和时间统筹有待加强，服务水平提升进度略低于预期，自评得分4分（满分5分）。下一步将加大培训资源整合力度，采取集中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基层防疫队伍服务能力。
（3）生态效益。通过高效、专业的疫病防控，减少了兽药滥用和因病死亡的畜禽废弃物对土壤与水体的污染，降低了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促进了养殖业绿色健康发展，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达成预期指标。
（4）可持续影响。通过动物防疫减少了畜禽疫病造成的死亡，对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到了保护作用，提高了社会化服务组织能力，降低了动物疫病发生风险，达成预期指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受益群众满意度达到96%。
三、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

1. 购买服务部分环节衔接尚需磨合，人均免疫成本压降效果未完全达到预期，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仍有提升空间。

2. 基层防疫人员培训覆盖面和时间统筹有待加强，服务水平提升进度略低于预期。

改进措施：

1. 下一步将持续优化购买服务流程，加强成本核算与绩效跟踪，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养殖户稳定增收。

2. 加大培训资源整合力度，采取集中授课与现场实训相结合的方式，灵活安排培训时间，全面提升基层防疫队伍服务能力。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经过本次自评打分，我镇2025年兽医社会化服务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98分，其中：预算执行率得10分，资金管理情况得40分，产出指标得25分，效益指标得18分，满意度指标得5分。自评结果的应用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在规定的时间内对财政资金项目进行及时、准确、全面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